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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认监委科标部关于开展重要技术标准实施情况检

查工作的通知

各直属检验检疫局,各检验检疫标准化技术专业委 :

为落实总局年度重点工作的开展,进一步促进标准实

施,我委拟于近期组织对检验检疫重要技术标准实施情况进

行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检查目的

1.保障总局年度有关重点工作的开展,确 保检验检疫

标准技术支撑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;

2.进一步提升各单位贯彻执行标准的意识和能力 ;

3.收集了解检验检疫标准实施情况,促进检验检疫标

准化工作的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1.根据检验检疫业务工作重点,我委确定对 《锦鲤疱

疹病毒病检疫技术规范》等 7个领域 39项标准的实施情况

进行检查。

2.本次检查工作分为现场检查和自我检查两种方式。



现场检查由我委组织各专业专家组成检查小组实施,接受检

查单位、检查标准、检查组成员和检查时间详见附件;自 我

检查由各单位标准化管理部门组织,根据附件规定的拟检查

标准进行自查,并将相关标准执行情况形成文字材料报送我

委。

3.各单位完成自查后于 9月 ⒛ 日前将文字材料提交我

委,自 查报告应包括方案中标准在本局使用的范围、实施应

用情况的梳理、典型案例、存在问题等;业务范围不涉及本

次检查方案中标准的单位,报告中应包括本单位使用最多的

标准实施应用情况和典型案例体现。

4.现场检查组应在完成检查工作一周后向我委提交检

查报告。检查报告应包括受检单位执行标准情况,存在问题

和原因分析,经验做法和改进建议等内容。

5.检查工作报告提交到国家认监委科技标准部,联系

人吴彤,电 话:01Og2262742;电子邮箱:wut@cnca。 gOv。 cn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1.请受检单位标准化管理部门提前做好准各,并与各

检查组联系人沟通具体安排 (检查方案和各组联系方式详见

附件 )。

2.请各检查组提前做好检查前的准备工作。

3.检查组成员交通食宿费用由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



会秘书处承担。

附件:2014年检验检疫重要技术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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